国家高级品牌管理师（CBMP）资格认证培训班招生简章
 

 【认证项目简介】
职业名称：品牌管理师（Certified Brand Management Professional，简称CBMP）

职业代码：X2-02-34-15

职业分类：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定义：从事品牌规划、品牌塑造、品牌推广、品牌维护、品牌运营等工作的专业人员。

【认证权威性】
　　（一）认定标准权威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六条，根据商务部“商办建函[2006]76号”文件和商务部“商建发[2007]57号”文件，由中国商业联合会商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负责起草的《品牌管理专业人员技术条件》列入商务部2006年第一批国内贸易行业标准项目计划和流通标准“十一五”重点制修订项目。《品牌管理专业人员技术条件》是目前我国在品牌管理领域，唯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经政府主管部门立项的标准。

　　（二）培训项目权威性

　　中国商业联合会以《品牌管理专业人员技术条件》行业标准为基础申报的品牌管理师专业培训项目，从2007年10月起纳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该工程已作为重大人才培养工程列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中共中央《2006—201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三）认定机构权威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六十九条，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函[2003]138号”文件，中国商业联合会商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是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成立的，负责全国商业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组织与实施，其前身是原国内贸易部、原国家国内贸易局所属的“中国商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现为中国商业联合会管理的国家事业单位。

　　（四）颁证机构权威性

　　1、中国商业联合会

　　中国商业联合会，其前身是原商业部、原国内贸易部、原国家国内贸易局，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全国性行业组织，现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5个直管协会之一。中国商业联合会接受政府委托，直接管理13个中央事业单位；代管39个全国性专业协会；主管32家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报、刊。

　　2、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

　　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08]11号），将原人事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职责整合，设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设23个内设机构，其中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其职能为：拟订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和继续教育政策；承办深化职称制度改革事宜；健全博士后管理制度；承担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规划和培养工作，承担组织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的选拔工作；拟订吸引国（境）外专家、留学人员来华（回国）工作或定居政策；拟订国（境）外机构在国内招聘专业技术骨干人才管理政策。

　　3、中国企业联合会现代管理领域知识更新工程办公室

　　中国企业联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全国性行业组织，现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5个直管协会之一。中国企业联合会接受政府委托，代管7个全国性专业协会。中国企业联合会现代管理领域知识更新工程办公室是根据原人事部“国人厅发[2006]44号”文件设立的全国现代管理领域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对外专职办事机构。

【培训目的】
1、全面系统的学习并掌握品牌管理科学的基础知识，达到对品牌管理理论知识质的飞跃；
2、掌握企业品牌管理运作的规律，让受训人能充分理解并掌握现代牌管理技能，独立运作企业品牌，为企业培养能够独立塑造自主品牌、维护品牌、依靠品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实战型品牌管理专业人才；
3、消除企业品牌管理的误区与漏洞，有效地提高企业品牌宣传效率，降低企业品牌运营费用。
【颁发证书】
考试合格颁发《高级品牌管理师资质证书》。该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表明持证人具备从事相关职业活动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是用人单位录用、晋升和评定职称的依据。

【培训师资】
聘请中国商业联合会指定的品牌管理培训专家授课。
【培训内容】
（一）品牌管理概论

1、 品牌的本质；2、品牌的类别；3、品牌的作用；4品牌研究史；
（二）品牌资产管理

1、品牌资产的概念；2、品牌资产评估方法；3、品牌资产管理系统；
（三）品牌战略管理


1、品牌战略的类型；2、品牌战略定位；3、品牌战略的实施；
（四）品牌的初步创建


1、创建品牌的资源分析；2、品名设计；3、logo设计；
（五）品牌延伸管理

1、品牌延伸的涵义及作用 ；2、品牌延伸的路径；
3、品牌延伸的准则及步骤； 4、品牌延伸的风险规避；
（六）品牌危机管理


1、品牌危机的类型；2、品牌危机的处理方法与步骤；
（七）品牌文化管理
1、 品牌文化概述；2、品牌文化的构成；3、品牌文化的特点；4、品牌文化的作用；5、影响品牌文化设计的因素；6、品牌文化传播。
（八）奢侈品品牌管理

      1、奢侈品导论；      2、奢侈品品牌的创建； 
3、奢侈品品牌的传播；4、奢侈品品牌文化；
【申报资格】
高级品牌管理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大专学历，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满十二年。

2、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本科学历后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满八年。

3、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硕士学历后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满五年。

4、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博士学历后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满两年。。 
品牌管理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①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大专学历，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满六年。

②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本科学历，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满四年。

③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满二年。

④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硕士学位，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满一年。

⑤取得国民教育序列的博士学位。
以上各报名条件约束特殊情况可做适当放宽。
【收费标准】
1、高级品牌管理师5800元/人，含教材费、考试认证费、证书工本费、考前培训费。三人联合报名每人优惠500元。学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品牌管理师3800元/人，含教材费、考试认证费、证书工本费、考前培训费。三人联合报名每人优惠300元。学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报名】
截止报名时间：2011年9月16日
提交资料：报名表1份（可从chinabrand2008@sina.com邮箱索取）、身份证、最高学历证书复印件各2份，大小一寸彩色相片各4张。

【学习安排】
培训时间：2011年9月23 - 25日
培训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4栋11楼（西）
【项目组织】
一、主办单位： 中国商业联合会

二、认证单位： 中国商业联合会商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三、协办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奢侈品研究中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品牌研究中心 
四、培训承办单位：深圳赛格培训中心
五、媒体支持单位：中国《经济师》杂志社
【报名与垂询】
一、项目细则请查询：

  1. 中国商业联合会全国品牌管理师资质认定网：          

    http://www.chinacbmp.com/

  2. 中国品牌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cbcnet.org/001/0014.htm

  3. 赛格培训网站： 

     http://www.segtc.com/show.aspx?id=437&cid=107

二、咨询电话：

  1. 深圳咨询： 13480975307    （9:00——21:00）

                0755-33006827  （9:00——17:30）

  2. 北京咨询： 13810614218    （9:30——21:00）

                010-80796350   （9:30——11:30）

三、详细资料索取邮箱：

          chinabrand2008@sina.com

四、培训费交费

         户  名：深圳赛格人才培训中心； 

         开户行：平安银行深圳华强北支行 

         账  号：0212100303110

五、现场报名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4栋11楼（西）
